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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县集体林权抵押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11

年 7 月 5 日县十五届人民政府第 25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1 年 12 月 14 日

南华县集体林权抵押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拓宽林业融资渠道，规范我县林权抵押运作和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林权是指森林、林木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林地的使用权。

林权抵押是指林权权利人不转移对林权的占有，将其依法取

得的林权抵押给抵押权人作为债务担保的行为。



第三条 凡取得南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无权属争议，属集体性质的商品林地的森林、林木所有

权和林地使用权均可用于抵押。

第四条 抵押人以其所有或者依法有权处置的森林、林木和

林地使用权作抵押物申请借款的，应以书面形式与抵押权人签订

抵押合同。抵押期限、范围由抵押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抵押合同

中载明。抵押合同期内，抵押人对抵押物有权利和义务进行管护，

未经抵押权人书面明确表示同意流转的，不得流转。抵押权人有

权对抵押物进行监管。抵押期限内，抵押物不得重复抵押。经抵

押权人同意，报经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可以进行采伐生

产。

第五条 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受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授

权委托的乡镇林业工作站负责林权抵押登记管理和监督工作。

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章 抵押物

第六条 权属明晰的集体性质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均

可用于抵押。以森林、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作抵押时，其林地使

用权须同时抵押，但抵押期间不得改变林地的属性和用途。

第七条 下列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一）各级人民政府区划界定的生态公益林；

（二）存在争议的森林、林木和林地；

（三）名古迹、革命纪念地和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林木和林

地；

（四）公共水源林；

（五）特种用途林中的母树林、实验林、环境保护林、风景

林；

（六）未经依法办理林权登记而取得林权证的森林、林木和

林地；

（七）国家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森林、林木和林地。

第三章 抵押程序

第八条 森林资源资产抵押办理程序:

（一）抵押申请与受理；

（二）抵押物的审核、权属认定；

（三）抵押物价值评估及评估项目的核准、备案；

（四）签订抵押合同；

（五）申请抵押登记；

（六）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七）核发抵押登记证明书。



第四章 抵押登记

第九条 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后，持下列文件

资料向抵押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

生效。

（一）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申请书；

（二）抵押人和抵押权人法人证书或个人身份证；

（三）抵押合同；

（四）林权证；

（五）拟抵押森林资源资产的相关资料。包括：林地类型、

坐落位置、四至界址、面积、材种、树种、林龄、蓄积量等；（六）

拟抵押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报告；

（七）借款合同；

（八）抵押登记部门要求应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条 登记部门在受理登记申请材料后，应当依照国家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抵押物进行审核。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所提供的文件资料是否齐全、真实、有效；

（二）借款合同、抵押贷款合同是否真实、合法；

（三）抵押物权属是否清楚、有效；

（四）抵押物是否重复登记；

（五）抵押物中是否有属于禁止抵押的内容；

（六）抵押期限是否超出有关法规规定的年限。



登记部门应当自受理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登

记手续。

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部门应当准予登记；不符合抵

押登记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登记的理由并退回申请材

料。

第十一条 对符合抵押登记条件的，登记部门应在该抵押物

《林权证》的“注记”栏内载明抵押登记的主要内容，并统一收

归保管，向抵押人出具《林权他项权利证明书》。

第五章 抵押物的管理

第十二条登记部门应加强对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物的监

督管理，并及时将抵押登记函告有关单位和部门。抵押期内，未

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林业部门不能批准林木采伐许可。

第十三条 抵押人在抵押期内有权利和义务确保抵押权物的

安全。如发生火灾、盗伐、病虫害及其它自然灾害等情况，应及

时告知抵押权人，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十四条 抵押权人有权对抵押物进行定期检查。抵押人应

当积极配合，如实反映抵押物的真实情况。

第六章 抵押变更



第十五条 如变更被担保债权种类、数额或者抵押担保范围，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当于做出变更决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持变更协议、《林权他项权利证明书》和其他文件，向原登记机

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登记部门审查核实后给予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六条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商同意延长抵押期限的，双

方应当在抵押合同期满前 1 个月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延期

抵押登记。

第十七条 已办理抵押的林权在抵押期限内不得重复申请办

理抵押登记。抵押申请人故意隐瞒该林权已抵押登记的事实，提

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部门重复登记的，该登记无效。

第七章 抵押注销

第十八条 经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商同意提前解除抵押合同

的，双方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持提前解除合同协议、《林权

他项权利证明书》向原登记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九条 抵押合同期满，抵押人可以持抵押权人提供的抵

押人已履行合同义务证明，单方面向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

记。登记部门对在抵押物《林权证》的“注记”栏内载明抵押登

记的内容进行注销，并加盖公章。



第八章 抵押物的处置

第二十条 抵押人到期未能履行债务或在抵押合同期间宣告

解散、破产的 , 抵押权人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抵押合同

的规定处置抵押物。

第二十一条 因处置抵押物而发生林权转移的，被处置林权

的受让方、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在抵押物处置后 30 日内，持有

关证明文件到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林权登记手续。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